桂林市秀峰区商务投资和促进局权责清单

	序号
	权力分类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实施主体
	承办的
内设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明确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情形（明确内部追责主体）
	追责依据
	免责事项
	

	1
	行政奖励
	对参加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波动应急处理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人员的奖励
	
	秀峰区商务投资和促进局
	
	【部门规章】《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办法》（2011年商务部令第4号）第七条：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可对参加市场异常波动应急处理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1.前期阶段责任：收集整理在参加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波动应急处理工作中作出贡献的组织或者个人相关材料，及时呈报处理。

2.审查阶段责任：审查材料的真伪及作用，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决定是否对在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波动应急处理作出贡献组织或者个人的奖励标准和方式。

4.执行阶段责任：兑现奖励。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部门规章】《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办法》（2011年商务部令第4号）第七条：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可对参加市场异常波动应急处理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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